[bookmark: _Toc62036949]立法院第8屆第7會期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




「我國對於青少年於校園及校外生活之毒品吸食和藥物濫用防制績效」
專案報告
(書面報告)







報告人：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許銘能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104年4月13日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感謝各位邀請衛生福利部列席，本人謹代表蔣部長就「我國對於青少年於校園及校外生活之毒品吸食和藥物濫用防制績效」一案，針對衛生福利部業管部分提出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及先進指教。

壹、前言
各級學校學生成長過程中面臨多項且重大的身體、心理、社會發展任務，又處於多元文化的社會，再加上我國特有的課業壓力，很容易因適應及調適不良而出現情緒障礙或偏差行為，若再加以不慎結交不良朋友，或毒品藥頭之滲透，可能接觸，甚至施用毒品。又分析藥物濫用通報資料及毒品查緝結果，使用第三級毒品者有逐年增加之趨勢，且施用人口分布多集中在青少年族群，嚴重戕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故衛生部門如何結合其他部門共同合作，規劃完整之校園毒品防制，是政府相關部會共同的責任。

貳、校園毒品防治政策及績效
一、藥物濫用問題日益高漲，政府為加強查察及防制理念，自民國95年起於「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下設「拒毒預防組」、「緝毒合作組」、「防毒監控組」、「毒品戒治組」及「國際參與組」等五個分組，本部在拒毒預防部分，負責青少年教育宣導等預防教育及諮商輔導；在毒品戒治部分，負責戒癮醫療體系與服務網絡之建置、戒癮治療服務方案之規劃及治療人員之培訓。
二、因應近年青少年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搖頭丸MDMA等)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濫用趨勢增加，本部規劃之宣導、治療、追蹤與輔導等政策及績效分述如下：
（一）宣導：
　１、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1）鑑於近年愷他命（第三級毒品）濫用趨勢增加，於102年訂定「防止愷他命濫用宣導專案計畫」，結合各縣市衛生單位，包括衛生局、醫院、診所等，以「拉K一時 尿布一世」為宣導主軸，製作與發送愷他命危害衛教海報、單張、光碟及濫用防制標語跑馬燈，強化宣導愷他命危害知能，避免民眾濫用。
（2）為結合社區組織加強反毒拒毒宣導，自98年度起，將反毒宣導列為本部推展社會福利(社區發展)優先補助項目，鼓勵社區發展協會辦理反毒宣導研習或活動，以提升社區居民對毒品的警覺與認識，建立全民反毒的觀念。
（3）103年結合44個民間團體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宣導活動，計1,094場次，約36萬人次受益。
[bookmark: _GoBack]２、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青春專案」：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每年於青少年接觸毒品高風險之暑假期間，將毒品危害兒童少年之議題納入宣導，並舉辦各項兒童及少年的成長性休閒、育樂或營隊活動，避免流連不良場所，減少接觸毒品的機會。
３、與「拒毒預防組」主政機關教育部合作：共同進行藥物濫用防制宣導，運用各式媒體通路，包括電視、廣播、雜誌、報紙、戶外媒體與網路等，宣導藥物濫用危害，提供國人正確之藥物濫用危害資訊。
４、與法務部、教育部共同辦理相關宣導活動，於102年至103年結合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以下稱各縣市毒防中心)辦理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廣邀在地民眾及學生參與，共計約1萬5千人次參與。
（二）治療：
　１、為加強藥癮戒治工作，本部已於全國指定159家藥癮戒治機構，所設之精神科、身心科及藥癮門診均可提供戒癮服務。
  ２、經查現階段三、四級毒品中，以「愷他命」之施用人數最多，本部業已完成「愷他命濫用之臨床評估與處置建議」手冊編製作業，前開手冊及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名單已公告於本部網站，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醫療機構、各級學校及社會大眾等各界參考運用。
  ３、已與教育部研議強化學生藥物濫用諮商輔導作為，規劃由藥癮治療醫院與鄰近學校合作，建立校園藥癮治療轉介機制與聯繫平台，並視學校需要，由心理師入校，對有物質濫用情事學生，提供心理諮商等戒癮服務。
  ４、103年7月開辦「非鴉片類藥癮者醫療戒治補助計畫」，部分補助非鴉片類藥癮者(第二、三、四級藥癮者)每人每年1萬元之藥癮治療費用，期藉此降低藥癮者之經濟負擔，提升接受治療之意願，103年計有7家指定藥癮戒治機構辦理，受益人數達80名，其中，未成年者有15人(21%)，逾半數為愷他命濫用者，104年則擴大辦理。
  ５、已於103年完成第三級(含愷他命)、第四級毒品裁罰講習及藥癮治療人員教育訓練等新版課程教材，將提供地方政府、指定藥癮治療暨替代治療醫療機構及各部會參考運用。
  ６、為擴大藥癮戒治服務量能，提供民眾有關青少年醫療戒治相關資訊，本部已函請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輔導所轄醫療機構將青少年物質濫用相關諮詢、衛教或戒癮門診資訊，標示於門診表或醫院網頁，並副知教育部與法務部運用本項資源；另已責請各直轄市及縣市衛生局協助落實本項措施，俾使戒癮醫療資源發揮最大效能，並請各直轄市及縣市社會局遇有戒癮需求之學生或中輟生等青少年個案，可積極轉介至藥癮戒治機構協助治療。
（三）追蹤與輔導：
１、考量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多為年輕族群，建議在不影響其受教權及不妨礙個案正常生活前提下，針對初次使用或濫用情形較輕微者，可由各級學校透過輔導人員給予協助及追蹤，至於已達依賴或成癮程度者，則可由各級學校轉介指定藥癮戒治機構接受治療，並由個案同意(未成年者經其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同意)後納為追蹤輔導對象。
２、本部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社工人力，辦理家庭支持服務方案，提供毒癮者家庭關懷訪視、生活扶助、親子活動、資源轉介等服務，以改善毒癮者及其家庭生活與社會功能，支持毒癮者復歸社會，103年度計補助20個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補助金額計1,104萬元，服務13萬8,589人次。
３、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規定，任何人等知悉兒少有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要藥品等，應立即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及經評估後，針對需協助之兒少及其家庭將提供相關預防輔導，以降低毒品危害。本部為督促地方政府強化兒少預防輔導工作，104年透過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地方政府結合民間團體推動兒童及少年社區預防性服務方案，計補助32個服務方案，期透過加強兒少追蹤輔導，及建立家庭支持系統，協助兒少遠離毒品。
參、未來規劃：
１、繼續督導各縣市毒防中心辦理宣導，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結合民間團體辦理，並要求各主、協辦單位，若發現有疑似施用三、四級毒品者，請向主管機關通報並轉介至毒防中心作後續輔導治療。
２、持續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青春專案」，並提醒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於活動期間發現有疑似施用毒品者，當立即轉介至毒防中心作後續輔導治療。
３、持續指定藥癮戒治機構，增加戒癮醫療服務可近性，強化網絡機關轉介毒癮戒治醫療及追蹤輔導機制，提升戒治成效。
４、賡續積極爭取公彩回饋金補助各縣市社工專業人力，以逐步拓展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受益人數外，另配合法務部辦理毒防中心視導考核工作，以落實督促縣(市)政府加強毒癮戒治者之家庭追蹤與輔導工作。
５、建立醫療機構與各級學校之藥癮防治合作機制，早期發現濫用藥物之學生，早期介入。

以上報告，請  各位委員指教，並祝主席、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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